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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元市市级科普基地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

及法》、《四川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和国家加强科普能力建

设的有关规定，有效整合各类科普教育资源，引导和激励社

会各方面大力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

倡导科学方法，推广科学技术知识应用。结合我市实际，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广元市科普基地是指导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由

政府投资建设或社会力量兴办的具有开展科学技术普及功

能，面向社会和公众开放的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场所。

以及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厂矿企业及其他组织内部具有科

普教育功能并有条件向公众开放的实验室、实验基地、工作

场地、科技场所等。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三条 下列场所可具备申报为“广元市科普基地”：

（一）科技馆、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天文馆（站、

台）、气象台（站）、地震台（站）、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等。

（二）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厂矿企业及其他组织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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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向公众开放的标本陈列馆、实验室、展览馆、大型工程技

术设施场所等。

（三）农业科技园区、科技种植养殖示范基地等。

（四）具有科普展示功能的社会公共场所，如动植物园、

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海洋公园、地质公园、旅游景点、

人文景观等。

（五）其他向公众开放的具备科普展示功能的机构、场

所或设施等。

第四条 申请认定为“广元市科普基地”的基本条件：

（一）基本设施条件

1.具备一定规模的专门用于科学技术教育、传播与普及

的固定场所，并配备满足科普活动需要的设施和器材（如音

像设备、与专业有关的演示设备、模型、展板等）。科普场

地须有 200㎡以上。

2.具有主题明确的科普内容，能够长期开展科普活动，

并定期更新和补充。

3.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经验丰富的专（兼）职讲解员。

4.提供公众阅读和索取的科普文字、图片资料等。

（二）管理制度建设

1.基地所属单位有领导主管、有专人负责具体工作。

2.管理规章制度健全，实行科普活动项目责任制。

3.制定基地科普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组织实施到

位。

4.有稳定的能够维持基地科普工作正常运转的经费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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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5.接受相关业务部门的指导和下达的科普任务，积极配

合相关部门开展科普活动。

（三）科普活动要求

1.制定有科普活动年度计划。

2.积极参与省、市、区（县）重大科普活动计划的实施，

认真参加“科普活动月”、“科技活动周”、“科普日”等活动。

3.在科普活动中，对公众参观、学校组织的青少年活动

应给予优惠。

4.全年向社会公众开放时间应不少于 100 天，对青少年

免费或优惠开放时间应不少于 20 天（含法定节假日）。其中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厂矿企业以及其他组织内部具有科普

教育功能并有条件向公众开放的场馆、实验室、生产现场等

场所向社会公众开放时间每年应不少于 60 天。

5.严禁宣传封建迷信和反科学、伪科学的内容。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五条 广元市科普基地的申报认定工作由广元市科学

技术和知识产权局会同中共广元市委宣传部、广元市科学技

术协会等有关部门认定。

第六条 凡符合本《办法》中申报范围及条件的单位与

场所均可申报，申报单位应提供以下材料：

（一）《广元市科普基地申报表》；

（二）申请单位或场所法人资质材料；

（三）当年度科普工作计划、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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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年内开展各类科普活动的文字、图片、视频资

料；

（五）上年度财务报表；

（六）其它能证明符合认定条件的相关材料。

第七条 驻广单位可直接向广元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

权局申报；市属单位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广元市科学技

术和知识产权局；各县（区）所辖单位由县（区）科学技术

局或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审核后报广元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

权局。

第八条 广元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组织专家和相

关人员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并进行实地考察。

第九条 广元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会同中共广元

市委宣传部、广元市科学技术协会等部门对评审通过后的科

普基地发文进行认定，授予“广元市科普基地”牌匾，并报

有关部门备案。

第四章 管理和监督

第十条 各级党委、政府、科技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市级

科普基地的领导和指导，重视关心基地的建设发展，帮助解

决实际困难，为其提供必要的支持，保证发挥最大社会效益。

第十一条 科普基地要大力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

科普活动，强化爱国主义教育，不得开展反科学、伪科学、

封建迷信以及与基地科普主题相悖的展出和活动。

第十二条 科普基地要不断加强和改进科普基础条件

建设，提高科普场馆和设施的使用效率，要不断更新、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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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提高科普内容，充分发挥科普教育基地的功能。

第十三条 各市级科普基地须接受上级主管部门和广

元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及有关部门的检查指导。每年12

月底前将基地当年开展科普活动的情况和下年度工作计划

书面报送市科技和知识产权局。

第十四条 相关部门每两年对市级科普基地进行考核，

考核成绩向社会公布。对考核合格的基地，继续给予认定，

不合格的，撤销其广元市科普基地称号。

第十五条 各级政府应加大对科普基地的投入，市级科

普基地在科普工作中作出显著贡献的，优先推荐申报省级科

普基地，考核优秀的可优先安排科技项目经费。

第十六条 擅自损毁、挤占、出租或改作他用的政府投

资建设的科普场馆及设施，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仍不整改或有违法行为的，除追究法律责任外，取消“广元

市科普基地”命名，并收回牌匾。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广元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

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